
第1部:

填寫訂立者個人資料

只用於拒絕心肺復甦術



3. 有精神能力就維持生命治療

作決定及無精神能力就維持生

命治療作決定的涵義

(1) 就本條例而言，凡某人並

非無精神能力就維持生命治療

作決定，該人即屬有精神能力

就維持生命治療作決定。

(2) 如任何人有心智或腦部障

礙，或心智或腦部的功能紊

亂，以致沒有能力—— 

(a) 理解決定是否接受維持生

命治療的相關資訊；(b) 記住

該項資訊；(c) 在作出該決定

時，利用或衡量該項資訊；或

(d) 傳達該決定，該人就本條

例而言，即屬無精神能力就維

持生命治療作決定。

(3) 就第(2)款而言，有關障礙

或紊亂屬暫時性抑或永久性，

屬無關重要。

(4) 某人是否無精神能力就維

持生命治療作決定，並不參照

以下事項而斷定—— (a) 該人

的年齡或外表；或(b) 該人的

某狀況，或該人行為舉止的某

一方面，而該狀況或方面有可

能使他人對該人是否如上述般

無精神能力，作出欠缺理據的

假設。

(5) 除非已作出合理努力，協

助某人作出第(2)(a)、(b)、(c)

或(d) 款所描述的作為，而努

力沒有成效，否則該人不得視

為沒有能力作出該等作為。

(6) 如只要以適合某人情況的

方式，向該人解說有關資訊，

該人便能夠理解該解說，則就

第(2)(a)款而言，該人不得視

為沒有能力理解該項資訊。

(7) 就第(2)(b)款而言，某人只

有能力在一段短時間內記住有

關資訊，並不阻止該人被視為

有能力記住該項資訊。

(8) 在本條中，提述決定是否

接受維持生命治療的相關資

訊，包括關於以下事宜的資

訊：接受該項治療，或不接受

該項治療，有何可合理地預見

的後果。

《條例》第3條所指:

第2部:

閱讀訂立者聲明

醫生姓名



4. 罹患末期疾病的涵義就本

條例而言，

某人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

罹患末期疾病——

(a) 該人的病況嚴重、持續

惡化及不可逆轉；

(b) 該人剩餘壽命短暫至以

日、週或月計算；及

(c) 對該人施以任何形式的

維持生命治療，只會起到延

遲死亡的作用。

《條例》第4條所指:

第3部:

填寫訂立者指令

請在方格加上剔號

訂立者可以剔一項或多於一項的指令

罹患末期疾病指令

5. 持續性植物人狀態及不可逆轉

昏迷的涵義(1) 就本條例而言，

某人如符合以下說明，即屬處於

持續性植物人狀態—— 

(a) 該人腦部受嚴重損傷，導致

處於持續對該人及其周圍事物沒

有意識的狀態，而該人在該狀態

下，亦無能力對其周圍事物作出

任何有目的的反應(反射行為除

外)；及

(b) 該人仍維持有睡眠—覺醒周

期的清醒狀態，只是該人無望恢

復對該人及其周圍事物的意識。

(2) 就本條例而言，某人如符合

以下說明，即屬陷入不可逆轉昏

迷

(a) 該人腦部受嚴重損傷，導致

處於持續對該人及其周圍事物沒

有意識的狀態，而該人在該狀態

下，亦無能力對其周圍事物作出

任何有目的的反應(反射行為除

外)；及

(b) 該人沒有維持有睡眠—覺醒

周期的清醒狀態，而該人無望恢

復清醒，亦無望恢復對該人及其

周圍事物的意識。

**附註——反射行為的例子如下

—— (a) (b) (c) 沒有明顯原因的

自發動作；反射動作，例如腦幹

反射；及普遍喚醒反應。

《條例》第5條所指:

《條例》第6條所指:

6. 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的涵義就本條例而言，如

(a) 某人的病況，是該人並非罹患末期疾病，亦非處於持續性植物人狀態

或陷入不可逆轉昏迷；及 (b) 該病況屬持續惡化

及不可逆轉，且已到達晚期，使該人的壽命受限，

附註——罹患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壽命受限疾病的人的例子如下—— 

(a) 罹患晚期腎衰竭、晚期運動神經元疾病或晚期慢性阻塞性肺病的人，

而其壽命可藉透析治療或輔助呼吸治療延長，因此不屬罹患末期疾病的

人；及

(b) 某人並非處於持續性植物人狀態或陷入不可逆轉昏迷，但不可逆轉地

喪失主要腦功能及機能狀況極差。

訂立者簽署 簽署日期

罹患其他晚期不可逆轉的

壽命受限疾病指令

處於持續性植物人狀態或

陷入不可逆轉昏迷指令



第4部:

見證人部分(醫生見證)

見證人(醫生)簽署
簽署日期

見證人

(醫生)

資料



見證人簽署

簽署日期

第4部:

第二見證人部分

第二

見證人

資料



若訂立者撤銷指令，可填寫這部分
第５部:

撤銷部分

訂立者簽署
簽署日期


